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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发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教职工岗位考核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处室、系部： 

现将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岗位考核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岗位考核办法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16 年 6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 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16 年 6月 17 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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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教职工岗位考核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学院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，推

进院系两级岗位管理体制工作进程，激励督促教职工认真履行

岗位职责，建设一支素质优良、精干高效的教职工队伍，结合

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考核坚持客观公正、民主公开的原则、定性评价

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原则、考核工作实绩与考核工作表现相统

一的原则。 

第三条 岗位考核分为岗位年度考核（以下简称年度考

核）与岗位聘期考核（以下简称聘期考核）两种形式。年度考

核以学年度为周期，每学年进行一次，于学年度结束前一个月

内开展。聘期考核以岗位聘期为周期，每三年进行一次，于岗

位聘期结束前一个月内开展。 

第四条 考核范围为学院聘用的各类岗位在岗人员（不含

领导管理岗位人员）。 

第五条 考核人员类别分为教学岗位、管理岗位、辅导员

岗位、工勤岗位四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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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组织领导 

第六条 在党委的领导下，成立学院岗位考核领导小组，

由院领导班子成员组成，领导全院岗位考核工作。考核领导小

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人事处，负责具体工作。 

第七条 各部门在主管院领导指导下成立部门岗位考核

小组，由部门负责人任组长，负责组织实施本部门岗位考核工

作。系部岗位考核小组成员由系部领导班子成员和副高级以上

专业技术职务人员（5—9人）组成，其他部门岗位考核小组成

员由部门领导班子成员组成。 

第三章 岗位任务设置与考核 

第八条 岗位任务是指聘期内要求完成的任务，包括岗位

年度任务（以下简称年度任务）和岗位聘期任务（以下简称聘

期任务）两个部分。年度任务主要指学年度内工作基本任务及

其他相关工作任务，着重对学年度内教职工履行岗位职责情况

进行考核。聘期任务主要指聘期内额定必要任务及选择任务，

着重对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在聘期内的学术、业绩方面进行考

核。 

第九条 考核程序分以下四个步骤： 

（一）填表。被考核人填写考核表。 

（二）考核。被考核人述职，部门岗位考核小组进行考核

并将考核结果报送岗位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。 

（三）认定。考核结果由学院考核领导小组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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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示。考核结果公示 7天。其中，优秀档次人员名

单于全院范围内公示，其他档次人员名单于部门内公示。 

第十条 考核的具体指标详见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

院岗位年度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

术学院岗位聘期考核实施办法》（另行制定）。 

第十一条 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基本合

格和不合格五个档次；聘期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档

次。 

第十二条 考核结果的使用规定： 

（一）考核结果作为其发放绩效工资、续聘、解聘、奖励、

晋升、培训、调整岗位的主要依据，考核结果存入本人人事档

案。 

（二）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合格及以上档次的，按照下列规

定办理： 

1、按照有关规定正常晋升薪级工资，计发年度绩效津贴

的 100%； 

2、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优秀档次的，在参加竞聘上岗时同

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； 

3、连续三年考核被确定为合格以上档次的，具有晋升职

务的资格；连续两年以上被确定为优秀档次的，具有优先晋升

职务的资格； 

4、本年度计算为竞聘更高等级岗位的任职年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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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档次的，按照下列规定

办理： 

  1、由部门领导对其诫勉谈话； 

2、本年度不计算为竞聘更高等级岗位的任职年限； 

3、薪级工资不予晋升，年度绩效津贴扣发 50%； 

4、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档次的，按一次不合格档

次对待。 

（四）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，按照下列规定办

理： 

1、由主管院领导对其诫勉谈话； 

2、薪级工资不予晋升，年度绩效津贴扣发 100%； 

3、向较低等级调整岗位，如不服从组织调整的，给予解聘； 

4、本年度不计算为现聘岗位的任职年限，一年内不得参加

较高等级岗位的竞聘； 

5、连续两年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档次的，给予解聘； 

6、考核不合格被调整岗位的，对其聘用合同作相应变更，

岗位工资按新聘岗位确定。 

（五）聘期考核被确定为合格档次且原聘岗位存续的，学

院与其续订聘用合同。聘期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，学院

不与其续订聘用合同。 

（六）新聘用人员试用期满，考核不合格的，不予正式聘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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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不参加年度考核或者参加考核不确定档次的人员，

其薪级工资不予晋升，本年度不计算为竞聘较高等级岗位的任

职年限。其中对非首次就业且考核年度内在学院工作不满半年

(含试用期)的人员，可依据聘用时的鉴定或考察材料以及平时

考核情况，符合年度考核规定的合格以上档次条件的，可晋升

薪级工资。 

（八）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档次的，调整其岗位，职务

聘至下一层级；聘期内年度考核结果累计两次为不合格档次

的，聘期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档次。 

（九）原则上学院组织的优秀个人荣誉遴选时，候选人的

上一年度考核结果应为优秀档次，且上一聘期的聘期考核结果

应为合格档次。 

第四章 申 诉 

第十三条 公示期间被考核人对考核结果如有异议，可向

学院岗位考核领导小组提出申诉。 

第十四条 申诉应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学院岗位考核领导小

组办公室受理申诉后，须就接到的申诉进行调查核实，写出书

面报告，由学院岗位考核领导小组做出裁决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五条 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岗位聘期考核实

施办法》另行制定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
